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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736� � � � � � � � 证券简称：百邦科技 公告编号：2022-069

北京百华悦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比例

达到 1%的公告
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韦军先生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北京百华悦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25 日披露了《关于持

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5）， 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韦军先
生计划自前述减持预披露公告披露之日起 3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以大宗交易或集中竞价的
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累计不超过 5,050,828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4.00%）。 其中，通过证券
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减持的，将于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之后进行（本公
告涉及的持股比例均按当前总股本 130,133,104 股扣除公司回购专户持股 3,862,380 计算）。

公司于近日收到持股 5%以上股东韦军先生发来的《关于减持股份比例达到 1%的告知
函》，根据《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
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韦军

住所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 ******** 天街 6 栋 711 号

权益变动时间 2022 年 7 月 25 日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

股票简称 百邦科技 股票代码 300736

变动类型 增加□ 减少 R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R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R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 股、B 股等） 减持股数（股） 增持/减持比例 （%）

A 股 1,300,000 1.03

合 计 1,300,000 1.03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R�协议转让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间接方式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执行法院裁定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继承 □
赠与 □ 表决权让渡 □
其他 □（请注明 ）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 □ 银行贷款 □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 股东投资款 □
其他 □（请注明 ）
不涉及资金来源 R

3. 本次变动前后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合计持有股份 7,663,460 6.07 6,363,460 5.04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7,663,460 6.07 6,363,460 5.04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4. 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 R�否□
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25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22-045），
股东韦军先生此次减持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先披露 ，
截至本公告日 ，本次减持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 。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购买管
理办法 》等法律 、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
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是□ 否 R

5. 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 ，是否存在不得行
使表决权的股份 是□ 否 R
6.表决权让渡的进一步说明 （不适用 ）

7.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进一步说明 （不适用）

8.备查文件

1．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2． 《关于减持股份比例达到 1%的告知函 》。

特此公告。
信息披露义务人 ：韦军

2022 年 10 月 10 日

证券代码：300863�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卡倍亿 公告编号：2022-077
债券代码：123134� � � � � � � � � � � � � � � 债券简称：卡倍转债

宁波卡倍亿电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三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

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债券代码：123134；
2、债券简称：卡倍转债；
3、转股期起止日期：自 2022 年 7 月 1 日起至 2027 年 12 月 26 日止；
4、转股价格：人民币 75.70 元 / 股；
5、2022 年第三季度，共有 3,868 张卡倍转债完成转股，票面金额共计人民币 386,800.00 元，

合计转成 5,088 股本公司股票；
6、截至 2022 年第三季度末，公司剩余卡倍转债 2,786,132 张，剩余债券的票面总金额为人

民币 278,613,200.00 元。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上市情况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中国证监会《关于同意宁波卡倍亿电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

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1]3290 号）同意注册，宁波卡倍亿
电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面值不超过人民币 27,900.00 万
元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公司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名称为“卡倍转债”，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按面值平
价发行，共计 279 万张，期限为 6 年。

公司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7,900.00 万元，扣除保荐及承销
费用、中介费用、手续费、信息披露费等相关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7,162.22 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划入募集资金专户，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 对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到位情况
进行审验，并出具了《认购资金实收情况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21]ZF11123 号）。

公司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上市时间为 2022 年 1 月 18 日，债券简称：卡倍转债，债券
代码：123134，转股的起止日期：自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结束之日（2021� 年 12 月 31 日）起满 6
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2022 年 7 月 1 日）起至可转换公司债券到期日（2027 年 12 月 26 日）
止。

二、转股价格的确定及历次调整、修正情况
（一）初始转股价格的确定
根据公司披露的《创业板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及中国证监会关

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卡倍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人民币
92.50� 元 / 股。
（二）转股价格的调整情况
1、第一次调整转股价格情况
2022 年 3 月 10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下修正可

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的议案》，根据《宁波卡倍亿电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相关条款及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修正后的
转股价格应不低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交易日均价
之间的较高者，董事会决定将“卡倍转债”的转股价格由本次调整前 92.50 元 / 股向下修正为
76.00 元 / 股，修正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2 年 3 月 11 日起生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发布的《关于向下修正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14）。

2、第二次调整转股价格情况
经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 公司实施 2021 年度权益分派， 每 10 股派送现金股利

3.00 元（含税）。“卡倍转债”的转股价格调整至 75.70 元 / 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2 年 6 月
9 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发布的《关于
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051）。

三、转股及股份变动情况
2022 年第三季度，共有 3,868 张卡倍转债完成转股，票面金额共计人民币 386,800 元，合计

转成 5,088 股本公司股票（股票名称：卡倍亿，股票代码：300863）。
自开始转股以来，截至 2022 年第三季度末，卡倍转债累计完成转股 3,868 张，票面金额共

计人民 386,800 元，累计转换成本公司股票 5,088 股；公司剩余卡倍转债 2,786,132 张，剩余可
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为人民币 278,613,200 元，占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
金额的 99.8614%。

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2022 年 6 月 30 日 ） 本次变动数量 （股） 本次变动后

（2022 年 9 月 30 日 ）

数量（股 ） 比例 转股数
（股）

其他
（股） 数量（股 ） 比例

一 、 限 售 条 件 流 通
股/非流通股 36,510,000 66.11% 0 0 36,510,000 66.10%

其中：首发前限售股 36,510,000 66.11% 0 0 36,510,000 66.10%
二 、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 18,720,000 33.89% 5,088 0 18,725,088 33.90%

总股本 （合计） 55,230,000 100.0000 5,088 0 55,235,088 100.0000
四、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股份来源
自开始转股以来，卡倍转债转换成的本公司股份全部来源于新增股份。 五、其他相关说明
投资者如对上述内容如有疑问，请拨打公司投资者咨询电话：0574-65106655。
六、备查文件
（一）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卡倍亿”

股本结构表；
（二） 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卡倍转

债”股本结构表。
特此公告。

宁波卡倍亿电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 年 10 月 10 日

证券代码：002002� � � � � � � � 证券简称：鸿达兴业 公告编号：临 2022-058
债券代码：128085� � � � � � � � 债券简称：鸿达转债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三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

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证券代码：002002� � � � � � � 证券简称：鸿达兴业
债券代码：128085� � � � � � � 债券简称：鸿达转债
转股价格：3.91 元 / 股（自 2021 年 6 月 22 日起）
转股期起止日期：2020 年 6 月 22 日至 2025 年 12 月 16 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细则》

的有关规定，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达兴业”或“公司”）现将 2022 年第三季度可
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情况及公司股本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9]2305 号”文核准，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16 日

公开发行了 2,426.78 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 每张面值 100 元， 发行总额 242,678 万元， 期限 6
年。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 [2019]866 号” 文同意， 公司 242,678 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自
2020 年 1 月 8 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鸿达转债”，债券代码“128085”。

根据相关规定和《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公司本
次发行的“鸿达转债”自 2020 年 6 月 22 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初始转股价格为 3.98 元 / 股。

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16 日完成 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 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599990 元（含税），根据规定，“鸿达转债”的转股价格自 2020 年 7 月 16 日起调整为 3.92 元 /
股。

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22 日完成 202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 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094591 元（含税），根据规定，“鸿达转债”的转股价格自 2021 年 6 月 22 日起调整为 3.91 元 /
股。

二、鸿达转债转股及股本变动情况
2022 年第三季度，“鸿达转债”因转股金额减少 193,100 元（1,931 张），转股数量为 49,380

股。 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鸿达转债”已累计完成转股 533,322,270 股，“鸿达转债”剩余可转
债金额为 337,162,700 元（3,371,627 张）。

公司 2022 年第三季度股本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2022 年 6 月 30 日 ） 本次变动增减 （+，-） 本次变动后

（2022 年 9 月 30 日 ）

数量 比例

发
行
新
股

送
股

公
积
金
转
股

其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 、 限售条件
流通股 3,882,036 0.12% - - - 23,090,368 23,090,368 26,972,404 0.86%
高管锁定股 3,882,036 0.12% - - - 1,378,668 1,378,668 5,260,704 0.17%
股权激励限售
股 0 0.00% 21,711,700 21,711,700 21,711,700 0.70%
首发后限售股 0 0.00% - - - 0 0 0 0.00%
二 、 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 3,118,104,643 99.88% - - - -23,040,988 -23,040,988 3,095,063,655 99.14%
三、总股本 3,121,986,679 100.00% - - - 49,380 49,380 3,122,036,059 100.00%

三、其他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是我国知名的大型新材料能源综合产业上市公司， 形成氯碱氢能

双主业发展模式。 近年来公司氢能业务发展迅速，生产氢气、液氢等氢气产品，公司拥有气态、
液态、固态储氢技术，积极推动制氢、储氢、储能及氢能应用产业化的发展，建设运营我国首个
民用液氢工厂，投资建设内蒙古第一座加氢站。 公司在广州设立广东氢能研究院，统筹氢能研
发工作，加快氢能发展步伐。

鸿达兴业积极响应国家“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贯彻落实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
局联合印发《“十四五”新型储能发展实施方案》《“十四五”现代能源体系规划》《氢能产业发展
中长期规划（2021-2035� 年）》的文件精神，大力发展氢能产业。公司利用多年来积累的技术，致
力于氢气生产、储能、氢气储运、加氢站、氢能应用装备等的技术研究，研发生产高压储氢瓶、
固态储氢瓶、液氢储罐等产品，助力氢能源交通、储能、分布式发电、电子工业、半导体、冶金工
业等战略性产业的发展。

感谢广大投资者一直以来对公司的支持与关注，公司将继续秉承“实干创造未来”的企业
精神，始终坚持循环型经济的发展理念，做实做优做强实体产业，充分利用公司积累的技术、市
场和上下游协同优势，努力创造更好的效益回报社会和股东。

投资者如需了解“鸿达转债”的其他相关内容，请查阅 2019 年 12 月 12 日刊登在指定信息
披露网站上的《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全文。

咨询部门：公司证券事务部咨询电话：020-81652222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鸿达兴业”

股本结构表。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鸿达转债”

股本结构表。
特此公告。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000576� � � � � 证券简称：甘化科工 公告编号：2022-44

广东甘化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计划减持时间

过半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甘化科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14 日披露了《关于部分高

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司副总经理李忠先生、财务总监陈波先生、董事会秘书
司景喆先生分别计划在上述预披露公告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
式减持公司股份 45,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 0.01%）。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14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证
券日报》的相关公告。

公司于近日分别收到李忠先生、陈波先生、司景喆先生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进展的告知
函》，截至 2022 年 10 月 6 日，其本次减持计划减持时间已过半。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
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
施细则》等规定，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来源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 持 价 格 区
间

减 持 均 价
（元/股）

减 持 数 量
（股）

占总股本比例
（%）

李忠

公 司 《2021 年
限 制 性 股 票 激
励计划》授予的
股份

集中竞价

2022 年 7 月 25
日至 2022 年 7 月
29 日

12.55 元 至
13.00 元 12.70 30,000 0.007

陈波
2022 年 7 月 22
日至 2022 年 7 月
29 日

11.50 元 至
13.00 元 12.54 30,000 0.007

司景喆 2022 年 7 月 20
日 11.75 元 11.75 1,000 0.0002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
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 占 总 股 本 比 例
（%） 股数（股 ） 占 总 股 本 比 例

（%）

李忠

合计持有股份 185,640 0.042 155,640 0.035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46,410 0.010 16,410 0.004

有限售条件股份 139,230 0.031 139,230 0.031

陈波

合计持有股份 185,640 0.042 155,640 0.035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46,410 0.010 16,410 0.004

有限售条件股份 139,230 0.031 139,230 0.031

司景喆

合计持有股份 185,640 0.042 184,640 0.042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46,410 0.010 45,410 0.010

有限售条件股份 139,230 0.031 139,230 0.031
注：若上表部分合计比例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一致系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计划不存在违反《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

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
施细则》等有关规定的情形，亦不存在违反股东股份锁定及减持等相关承诺的情形。

2、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严格遵
守预披露的减持计划，与已披露的意向、承诺或减持计划一致。

3、减持股东不属于公司的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的
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股份减
持计划的进展情况，并督促减持股东按照相关规定进行股份减持并切实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李忠先生、陈波先生及司景喆先生签署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进展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广东甘化科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124� � � � � � � � � � � 证券简称：天邦食品 公告编号：2022-100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
2、业绩预计：
（1）2022 年前三季度预计业绩情况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盈利：95,000 - 105,000 万元

亏损 : 269,614.29 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135.24% - 138.9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亏损：41,000 万元 - 51,000 万元

亏损：279,670.44 万元

比上年同期减亏：81.76% - 85.34%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5165 元/股 - 0.5709 元/股 亏损：1.4659 元/股

（2）2022 年第三季度预计情况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盈利：36,677.71 - 46,677.71 万元
亏损：204,560.43 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117.93% - 122.8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盈利：31,384.91 万元 - 41,384.91 万元
亏损：201,273.13 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115.59% - 120.56%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 2022 年前三季度业绩扭亏为盈 ,� 主要原因是公司 2022 年上半年转让子公司 51%股

权产生投资收益 14.20 亿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仍然为负数，主要是由于生猪价格
虽然在 3 月份探底后开始回暖，但 1� -� 9 月生猪平均价格仍较低，而受原材料涨价等因素影
响饲料成本处于高位，生猪养殖业务亏损。

第三季度公司业绩扭亏为盈主要是由于生猪市场价格同比明显上升而养殖效率改善带来
了养殖成本同比下降，生猪养殖业务产生盈利。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估算结果，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 2022 年第

三季度报告为准；
2、生猪市场价格和疫病等情况为公司业绩预测带来较大的不确定性，如果业绩预测产生

变动，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进行披露；
3、商品猪市场价格的大幅波动（下降或上升）、非洲猪瘟等疫病风险都可能会对公司的经

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000933� � � � � 证券简称：神火股份 公告编号：2022-072

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2 年 1 月 1 日 -2022 年 9 月 30 日
2、预计的业绩：√同向上升
具体业绩预告情况如下表：
（1）2022 年 1 月 1 日 -2022 年 9 月 30 日（金额单位：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盈利：585,000.00 万元

盈利：229,969.45 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加 154.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盈利：599,000.00 万元
盈利：223,203.20 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加 168.37%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2.618 元/股 盈利：1.031 元/股

（2）2022 年 7 月 1 日 -2022 年 9 月 30 日（金额单位：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盈利：131,000.00 万元

盈利：83,671.27 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加 56.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盈利：145,000.00 万元
盈利：84,502.67 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加 71.59%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583 元/股 盈利：0.375 元/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2022 年前三季度，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8.50 亿元，同比增长 154.38%；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9.90 亿元，同比增长 168.37%，主要
原因为：1-9 月份，受云南神火铝业有限公司产能释放及煤炭、电解铝产品售价同比大幅上涨
影响，公司盈利能力大幅增强。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核算数据，与公司 2022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

数据可能存在差异，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将在公司 2022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敬请广大投资者审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0 月 11 日

证券代码：002714�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牧原股份 公告编号：2022-142
� � � � 优先股代码：140006� � � � � � � � � � � 优先股简称：牧原优 01
� � � � 债券代码：127045� � � � � � � � � � � � � 债券简称：牧原转债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 年第三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转

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股票代码：002714� � � � � � � � 股票简称：牧原股份
债券代码：127045� � � � � � � � 债券简称：牧原转债
转股价格：人民币 47.46 元 / 股（2022 年 6 月 9 日生效）
转股时间：2022 年 2 月 21 日至 2027 年 8 月 15 日（如遇节假日，向后顺延）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牧

原股份”或“公司”）现将 2022 年第三季度“牧原转债”转股及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上市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442 号）的核准，公司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 9,550 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
（以下简称“可转债”），每张面值 100 元，发行总额 955,000 万元，期限 6 年。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深交所”）同意，公司 955,000 万元可转债于 2021 年 9 月 10 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
易，债券简称“牧原转债”，债券代码“127045”。

根据相关规定和《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
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自本次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2021 年 8 月 20 日，T+4 日）满 6 个
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2022 年 2 月 21 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2027 年 8 月 15 日，如遇节假日，
向后顺延）止。

二、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的调整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初始转股价格为 47.91 元 / 股，不低于募集说明书公告日前二

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若在该二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因除权、除息引起股价调整的情
形，则对调整前交易日的交易均价按经过相应除权、除息调整后的价格计算）和前一个交易日
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14 日向 5,577 名激励对象授予 59,685,191 股限制性股票， 股份来源为

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人民币 A 股普通股股票， 公司总股本由 5,262,387,699 股变更为
5,322,072,890 股。 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的发行条款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债发行的有关规
定，“牧原转债”的转股价格调整为 47.71 元 / 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2 年 3 月 25 日起生
效。 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24 日披露的《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调
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53）。

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9 日实施 2021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
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2.48023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 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的发
行条款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债发行的有关规定，“牧原转债”的转股价格调整为 47.46 元 /
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2 年 6 月 9 日起生效。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1 日披露的《牧原食
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牧原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90）。

三、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及股本变动情况
2022 年第三季度，“牧原转债” 因转股减少 30,361 张（金额为 3,036,100 元）， 转股数量为

63,914 股。 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剩余可转债张数 95,440,956 张（剩余金额为 9,544,095,600
元）。

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类别
本次变动前
（2022-06-30） 本次变动增减

（+，-）

本次变动后
（2022-09-30）

数量（股 ） 比例（%） 数量（股 ） 比例（%）

1、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721,054,115 32.34% 0 1,721,054,115 32.34%
高管锁定股 1,651,088,313 31.02% 0 1,651,088,313 31.02%
股权激励限售股 69,965,802 1.31% 0 69,965,802 1.31%
2、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3,601,049,336 67.66% 63,914 3,601,113,250 67.66%
3、总股本 5,322,103,451 100.00% 63,914 5,322,167,365 100.00%

四、备查文件
1、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牧原股份”

股本结构表；
2、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牧原转债”

股本结构表。
特此公告。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 年 10 月 11 日

证券代码：002783� � � � � � � � 证券简称：凯龙股份 公告编号：2022－066

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
《工业和信息化部安全生产司关于调整湖北
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 3家企业民用

爆炸物品生产许可能力的复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工业和信息化部安全生产

司关于调整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 3 家企业民用爆炸物品生产许可能力的复函》
（工安全函[2022]133 号）。 鉴于公司实际整合了马克西姆化工(山东)有限责任公司和山东天宝
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复函主要内容如下：

一、同意马克西姆化工 (山东 )有限责任公司立即拆除年产 10000 吨水胶炸药生产线，并撤
销工业炸药生产点，将生产许可能力转移至山东天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许可证，具体调整
为：将 1000 吨包装炸药产能调整至平邑生产点，使该生产点膨化硝铵炸药生产许可能力由年
产 11000 吨调整为年产 12000 吨；剩余 9000 吨包装炸药产能转换为现场混装炸药产能，调整至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州吉木萨尔县生产点， 使该生产点现场混装多孔粒状铵油炸药生产许
可能力由年产 7200 吨调整为年产 16200 吨，配备的现场混装车由 4 台增加至 8 台。

二、同意马克西姆化工(山东)有限责任公司立即拆除年产 2000 万发工业电雷管、年产 4000
万发导爆管雷管和年产 12000 万米塑料导爆管生产线，并撤销工业雷管生产点。 同时，将拆除
的 6000 万发普通工业雷管产能按照 2：1 比例置换为年产 3000 万发数码电子雷管产能，并连同
塑料导爆管产能一并转移至公司下属葫芦岛凌河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调整后，葫芦岛凌河
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兴城市生产点数码电子雷管生产许可能力由年产 4008 万发调整为年
产 7008 万发，塑料导爆管生产许可能力由年产 21000 万米调整为年产 33000 万米，并采用自动
化、连续化技术建设数码电子雷管装配生产线。

三、同意马克西姆化工 (山东 )有限责任公司注销民用爆炸物品生产许可证 (编号：MB 生许
证字〔082〕号)，连同上述工业炸药拆线、撤点一并给予 6000 吨现场混装炸药产能支持。 同时，
将该产能转移至公司，并在荆门生产点建设年产 6000 吨现场胶状乳化炸药生产系统(现场混装
车 3 台)。

公司将按照民爆行业管理的有关规定组织实施，尽快形成相关产能，在完善相关手续、依
法取得安全生产许可后组织生产。 该产能调整到位并投入生产后，预计对 2022 年损益产生一
定的影响。

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0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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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2 年 01 月 01 日—2022 年 09 月 30 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预计的经营业绩：□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1）2022� 年前三季度预计业绩情况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
净利润

盈利：16,000 万元—17,000 万元
盈利：5,538.82 万元

比上年同期上升：188.87%—206.9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
净利润

盈利：14,000 万元—15,000 万元
盈利：3,432.09 万元

比上年同期上升：307.91%—337.05%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8989 元/股—0.9551 元/股 盈利：0.3675 元/股

（2）2022� 年第三季度预计业绩情况

项目 2022 年 07 月 01 日—2022 年 09 月 30 日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 东的
净利润

盈利：8,400 万元—9,400 万元
盈利：681.66 万元

比上年同期上升：1,132.29%—1,278.99%

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 后的
净利润

盈利：7,400 万元—8,400 万元
盈利 21.55 万元

比上年同期上升：34,238.75%—38,879.12%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4719 元/股—0.5281 元/股 盈利：0.0452 元/股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相关数据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受益于新能源行业的快速发展，客户需求旺盛，新项目逐步量产，订单量明显增

加，公司新能源动力电池箱体、新能源汽车精密冲压模具及金属件、储能及光伏逆变器精密冲
压模具及金属结构件等业务稳步提升，营业收入同比增长；同时，公司提升内部管理效率，持续
有效推进降本措施。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业绩实现较大幅度增长。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在 2022 年三季度报

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审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祥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0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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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 年第三季度可转债转股结果

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行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可转债转股情况：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累计已有人民币 260,900 元青农转债转为本行 A

股普通股， 累计转股股数为 51,994 股， 占青农转债转股前本行已发行普通股股份总额的
0.0009%。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 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 尚未转股的青农转债金额为人民币
4,999,739,100 元，占青农转债发行总量的比例为 99.9948%。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细则》
的有关规定，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现将自 2022 年 7 月 1 日至 2022
年第三季度末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转股及本行股份变动的情况公告如下：

一、青农转债发行上市基本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1440� 号”文核准，本行于 2020 年 8 月 25 日

公开发行了 5,000 万张可转债，每张面值 100 元，发行总额 50 亿元，初始转股价格为 5.74 元 /
股。

经深交所“深证上〔2020〕856� 号”文同意，本行 50 亿元可转债于 2020 年 9 月 18 日起在深
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青农转债”，债券代码“128129”。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
集说明书》的有关规定，本行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自 2021 年 3 月 1 日起可转换为本行股份。

2021 年 4 月 16 日，因本行可转债触发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经本行 2021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青农转债转股价格调整为 4.47 元 / 股。

2021 年 6 月 30 日，本行披露了《关于根据 202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调整 A 股可转换公司债
券转股价格的公告》。 因本行实施 2020 年年度权益分派，以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2021 年
7 月 6 日） 的总股本为基数， 向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普通股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1.50 元（税前）。除权除息日为 2021 年 7 月 7 日。根据可转债相关规定，青农转债的转股价格自
调整前 4.47 元 / 股调整为 4.32 元 / 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1 年 7 月 7 日（除权除息日）起
生效。

2022 年 7 月 2 日，本行披露了《关于根据 202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调整 A 股可转换公司债
券转股价格的公告》。 因本行实施 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以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2022 年
7 月 7 日） 的总股本为基数， 向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普通股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1.00 元（税前）。除权除息日为 2022 年 7 月 8 日。根据可转债相关规定，青农转债的转股价格自
调整前 4.32 元 / 股调整为 4.22 元 / 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2 年 7 月 8 日（除权除息日）起
生效。

二、青农转债转股及股份变动情况
自 2022 年 7 月 1 日至 2022 年第三季度末，青农转债因转股减少数量为 60 张，转股数量为

1,417 股。 截至 2022 年第三季度末， 剩余可转债余额为 49,997,391 张。 自 2022 年 7 月 1 日至
2022 年第三季度末，本行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2 年 6 月 30 日 ） 本季度股份数量变

化情况 （股）

变动后
（2022 年 9 月 30 日 ）

数量（股 ） 比例（%） 数量（股 ） 比例（%）

限售条件流通股 734,278,508 13.22 +256,500 734,535,008 13.22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4,821,327,625 86.78 -255,083 4,821,072,542 86.78
总股本 5,555,606,133 100.00 +1,417 5,555,607,550 100.00

三、其他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32-66957767
特此公告。

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0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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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三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

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侨银转债（债券代码：128138） 转股期为：2021 年 5 月 24 日至 2026 年 11 月 16

日；转股价格为人民币 25.23 元 / 股。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5

号———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有关规定，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现将
2022 年第三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转股及公司股份变动的情况公告如下：

一、 可转债发行上市基本情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侨银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0]1954 号）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 42,000 万元可转换公司债
券，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按面值发行，期限为 6 年。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的 42,000 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20 年 12

月 24 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侨银转债”，债券代码“128138”。
（三）可转债转股期限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和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

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为 2021 年 5 月 24 日至
2026 年 11 月 16 日，初始转股价格为 25.43 元 / 股。

（四）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1． 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18 日披露了 《2020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

2021-078），根据相关法规和《募集说明书》的规定，需要调整转股价格。“侨银转债”转股价格由
25.43 元 / 股调整为 25.33 元 / 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1 年 5 月 24 日起生效。 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 2020 年年度权益分派调整可转
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77）。

2． 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12 日披露了 《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

2022-080），根据相关法规和《募集说明书》的规定，需要调整转股价格。“侨银转债”的转股价格
由 25.33 元 / 股调整为 25.23 元 / 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2 年 7 月 18 日起生效。 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 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调整可
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79）。

二、可转债转股及股份变动情况
侨银转债自 2021 年 5 月 24 日起开始转股，2022 年第三季度期间， 侨银转债因转股减少

26,600 元（266 张），转股数量为 1,052 股。 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侨银转债剩余可转债余额为
419,884,300 元（4,198,843 张）。

公司 2022 年第三季度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2022 年 6 月 30 日 ） 本 次 转 股 期 间

股 份 变 动 数 量
（股）

本次变动后
（2022 年 9 月 30 日 ）

股份数量（股） 占 总 股 本 比 例
（%） 股份数量（股） 占 总 股 本 比 例

（%）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
非流通股 302,212,453.00 73.95 - 302,212,453.00 73.95

高管锁定股 23,475.00 0.01 - 23,475.00 0.01
首发前限售股 302,188,978.00 73.95 - 302,188,978.00 73.95
二 、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 106,451,046.00 26.05 1,052.00 106,452,098.00 26.05

三、总股本 408,663,499.00 100.00 1,052.00 408,664,551.00 100.00
三、其他
投资者如需了解侨银转债的其他相关内容， 请查阅 2020 年 11 月 13 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全文。
四、备查文件
1．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发行人股本

结构表；
2．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侨银转债”

股本结构表。
特此公告。

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0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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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万里石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 年 10 月 10 日（星期一）下午 15:0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2 年 10 月 10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 年 10 月 10 日上午 09:

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 年 10 月 10 日上

午 09:15—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厦门市思明区湖滨北路 201 号宏业大厦 8 楼厦门万里石股份有限公司

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胡精沛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投票表决。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5 名，代表股份 42,732,796�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1.2442％。
其中：

1、现场会议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5 人，本次股东大会共审议一个议案，一位股

东作为关联股东，需要回避表决；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4 名，代表股份 15,567,345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7.7392％。

2、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0 名， 代表股份 0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00％。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中，中小投资者（指除上市公司的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 2 名，
代表股份 30,10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150％。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第一大股东延期实施股份增持计划的议案》之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15,567,34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30,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
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本议案关联股东胡精沛先生回避表决。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严家呈、陈雪仪律师见证，认为：公司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厦门万里石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厦门万里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0 月 11 日

证券代码：002993� � � � � � � 证券简称：奥海科技 公告编号：2022-076

东莞市奥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及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 年 10 月 10 日（星期一）下午 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2 年 10 月 10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2 年 10 月 10 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
票的时间为：2022 年 10 月 10 日上午 9:15� 至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东莞市塘厦镇蛟乙塘银园街 2 号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刘昊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制度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8 人，代表股份 175,997,609 股，占公司

总股份的 63.7580%。 其中：
（1） 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7 人，代表股份 175,697,100 股，占公司

总股份的 63.6491％。
（2） 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1 人， 代表股份 300,509 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0.1089％。
（3） 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情况：
参加表决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2 人， 代表股份 300,609 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0.1089％。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 人， 代表股份 100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1 人，代表股份 300,509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0.1089％。

3、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广东信达律

师事务所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提案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二）每项提案的表决结果：
1、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5,989,01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51％；
反对 8,59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49％；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92,01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1395％；
反对 8,59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8605％；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为特别议案，已经出席本次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5,989,01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51％；
反对 8,59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49％；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92,01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1395％；
反对 8,59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8605％；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东莞市奥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 召开程序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也符合现行
《东莞市奥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或列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
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合法，会议形成的《东莞市奥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东莞市奥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东莞市奥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四次临时股

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东莞市奥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0 月 11 日

证券代码：000886� � � � � � � � 证券简称：海南高速 公告编号：2022-033

海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因建设工程款项纠纷，温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温州建设”）向海南省第二中级
人民法院起诉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海南儋州东坡雅居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坡置业”），诉
讼请求东坡置业支付东坡雅居一期西区别墅工程第一标段相关款项约 3396 万元。 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9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上披露的《关于子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16）。

东坡置业于 2022 年 10 月 9 日收到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上述案件作出的（2020）琼
97 民初 5 号《民事判决书》，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诉讼判决情况
该诉讼案件的损失赔偿金额经司法鉴定后，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分别于 2020 年 9 月

1 日、2021 年 2 月 7 日、2021 年 11 月 1 日公开开庭审理，并于 2022 年 9 月 27 日出具（2020）琼
97 民初 5 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如下：

1、确认温州建设与东坡置业签订的《东坡雅居一期西区别墅工程施工（一标）合同》解除。
2、 限东坡置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温州建设支付剩余工程款 5,409,099.27 元

及逾期支付工程款利息、逾期支付工程款违约金。
3、限东坡置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温州建设支付材料款、机械设备窝工损失、

劳务人员窝工损失、管理人员及保安工资损失、为完成工程所实施的临时工程费用、合理利润

损失等费用合计 4,313,168.85 元。
4、 温州建设在东坡置业欠付工程款 5,409,099.27 元范围内对案涉工程折价或拍卖所得价

款享有优先受偿权。
5、 温州建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东坡置业支付超报造价金额违约金 404,500

元。
6、驳回温州建设的其他诉讼请求。
7、驳回东坡置业的其他反诉诉讼请求。
本诉案件受理费 211,615.62 元， 由温州建设负担 131,201.68 元， 东坡置业负担 80,413.94

元；反诉案件受理费 10,734.90 元，东坡置业负担 8,939.69 元，温州建设负担 1,795.21 元。 鉴定
费用 217,892.00 元，由东坡置业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二、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次公告之日，公司（包括控股公司在内）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公告所述的诉讼结果为一审判决结果，后续诉讼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目前暂无法判断

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影响。
四、备查文件
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0）琼 97 民初 5 号《民事判决书》
特此公告。

海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 年 10 月 11 日


